
密件歸檔信封填寫注意事項 
一、 案由：簡單扼要表達案件內容，得以代碼或代名表示之，但不得揭露機敏資

訊，不宜著錄「密不錄由」。

二、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：

（一） 發文（簽稿併陳）：只填寫本校發文日期為文件起始日期。

（二） 收（來）文發文：只填寫本校發文日期為文件起始日期。

（三） 收（來）文存查：只填寫來文發文日期為文件起始日期。

（四） 創簽：只填寫決行日期為文件起始日期。

（五） 併案：填入上述規則之最早及最晚日期為起始日期。（本校採一案一封

套），故無此狀態。

三、 頁數、件數、附件數：

（一） 頁數：以封套內本文及隨同裝訂附件之頁數總合（編頁碼蓋騎縫章），請

依文件產生日期由新至舊（傳遞封套如有歸檔請置於最後）編寫編寫頁碼。

（二） 件數：本校均為 1 件。（一案一封套）

（三） 附件數：以封套內除本文以外之附件總數量（含各媒體類型）。

四、 保密期限：應以保存年限決定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，如保密期限大於保存年

限，應主動個案檢討調整其保存年限，或於定期清查機密檔案時，請原核定機關

檢討保密期限，或至屆滿保存年限時延長保存年限。

五、 機密檔案封套注意事項對照及騎縫章範例：

另提醒同仁，機密檔案未經解(降)密作業，不得應(使)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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